
 

 

内蒙古自治区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种畜禽生产经营行为，保护和利用畜禽遗传资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

法》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内蒙古自治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从事种畜禽生产经营、遗传资源保护及利用等活动，适用

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畜禽遗传资源包括畜禽及其卵、精液、胚胎等遗传材料，以及其他经国务院农牧业

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认定的物质。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由国务院或自治区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公布。  

  

  本办法所称种畜禽，是指做种用的畜禽及其卵、精液、胚胎等遗传材料。  

  

  第三条 从事种畜禽生产经营和从事保护利用列入国家或自治区遗传资源保护名录的畜禽遗传

资源的单位、个人，必须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申请人持《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依

法办理工商登记，取得营业执照后，方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因畜禽遗传资源保护、科研等需要生产少量家畜遗传材料自用的，农户饲养的种畜禽用于自繁

自养和有少量剩余仔畜、雏禽出售的，农户饲养种公畜进行互助配种的，不需要办理种畜禽生产经

营许可证。  

  

  第四条 家畜冷冻精液、胚胎、卵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由农业部核发。自治区境内原种场和跨盟

市推广种畜禽的良种繁殖场生产经营许可证由自治区农牧业厅核发。盟市境内推广种畜禽的良种繁

殖场生产经营许可证由盟市农牧业局核发。单纯经营、卵孵化生产经营许可证由旗县级农牧业局核

发。  

  

  第二章 申 报  

  

  第五条 申请农业部核发《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按照农业部有关规定执行。  

  

  申请自治区农牧业厅核发《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原种场：  

  

  1.种畜禽品种设置符合自治区家畜家禽改良方向区域规划和良种繁育体系规划；  

  



  2.具备种畜禽生产必需的基础设施和技术装备，有专用的繁育场地、完整的引种育种记录和明

确的育种目标，种畜禽数量达到规定的规模，基础群质量符合品种标准；  

  

  3.有科学、先进的繁育、饲养技术，健全的生产管理制度及完整的繁殖生产性能测试记录等档

案技术资料；  

  

  4.有健全的兽医卫生制度、设施和环境卫生保护措施；  

  

  5.有一定数量胜任原种繁育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6.能够生产健康合格的种畜禽，并具备一定的供种能力。  

  

  (二)良种繁殖场：  

  

  1.种畜禽品种设置符合家畜家禽改良方向区域规划和良种繁育体系规划；  

  

  2.种畜禽质量符合品种标准，系谱清楚；  

  

  3.具备满足种畜禽生产的基础设施和条件；  

  

  4.有健全的生产管理制度；  

  

  5.有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6.兽医卫生条件合格。  

  

  （三）申请自治区农牧业厅核发《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还必须符合种畜禽生产群体规模

条件(指单品种数量)：  

  

  种牛场：  

  

  （1）肉牛(兼用牛) 一级基础母牛达 200 头以上；  

  

  （2）奶牛 一级基础母牛达 300 头以上。  

  

  种猪场：  

  

  （1）单品种 一级基础母猪达 200 头以上；  

  

  （2）配套系 一级基础母猪达 400 头以上。  

  

  种羊场：  

  

  （1）细毛羊 一级基础母羊达 300 只以上；  



  

  （2）半细毛羊 一级基础母羊达 200 只以上；  

  

  （3）绒山羊 一级基础母羊达 300 只以上；  

  

  （4）肉羊(兼用羊) 一级基础母羊达 300 只以上；  

  

  （5）奶山羊 一级基础母羊达 200 只以上。  

  

  种禽场：  

  

  （1）配套系原种场 应用品系不少于 6 个；  

  

  （2）曾祖代场 用于生产的品系不少于 3 个；  

  

  （3）每个品系家系数不能少于 40 个，每个世代中每个纯系的观察母禽数不能少于 1600 只(鸭

不少于 800 只)。  

  

  种马场：一级基础母马 100 匹以上。  

  

  种驼场：一级基础母驼 100 峰以上。  

  

  种兔场：一级基础母兔 500 只以上。  

  

  其他种畜禽另定。  

  

  第六条 申请自治区农牧业厅核发《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需提供以下材料：  

  

  （一）申请表；  

  

  （二）生产经营条件详细说明；  

  

  （三）生产家畜原始系谱；引进种畜及遗传材料须出具农业部批准引进审批复印件；  

  

  （四）技术人员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培训合格证复印件；  

  

  （五）动物卫生防疫合格证和种畜检疫合格证明复印件；  

  

  （六）饲养、繁育、生产、质量检测等管理制度；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自治区农牧业厅应当当场或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内容。  

  

  第七条 申请由自治区农牧业厅核发《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自治区农牧业厅应当自收



到申请之日起六十个工作日内依法决定是否发放《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第八条 自治区农牧业厅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书面审查，对通过书面审查的，

组织专家现场评审。  

  

  第三章 现场评审  

  

  第九条 现场评审实行专家组负责制，专家组由 3 名以上单数畜牧兽医专业高级职称人员组成。  

  

  第十条 专家组组长由自治区农牧业厅指定，负责现场评审工作的召集、组织和汇总现场评审

意见等工作。自治区农牧业厅可以委托盟市农牧业局组织现场评审。  

  

  第十一条 现场评审包括以下内容：  

  

  （一）生产基本条件审查；  

  

  （二）申报材料的原件核查；  

  

  （三）家畜饲养、繁育、生产、产品质量控制和质量检测等各种规章制度制定和落实情况；  

  

  （四）种畜禽及遗传材料质量抽检。  

  

  第十二条 基本条件审查包括基础设施、生产布局、仪器设备、防疫情况等进行总体评价。  

  

  第十三条 专家组应当对申报材料的原件逐一核查，验证其真实性。  

  

  第十四条 专家组应当根据家畜品种标准或遗传资源标准，对种畜禽及畜禽遗传资源逐一进行

评定。  

  

  第十五条 专家组应当对种畜禽、畜禽遗传资源的完整生产流程进行考核，并随机抽取 3 个以

上关键环节，对相关技术人员进行实际操作考核。  

  

  第十六条 专家组应当抽查 30－50%的仪器设备，对设备的性能与分辨率、完好情况、操作规

程、使用记录、检测情况等内容进行考核。  

  

  第十七条 申请人应当提供具有法定资质的种畜禽质量监督检验测试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  

  

  第十八条 现场评审完成后，专家组应当形成评审意见，由专家组组长签字确认。  

  

  评审意见一式两份，一份交申请人保存，一份报自治区农牧业厅。  

  

  第十九条 现场评审不超过 30 个工作日。  

  

  第四章 审批及监督管理  



  

  第二十条 自治区农牧业厅在收到现场评审意见和种畜禽、遗传材料质量检测报告后 10 个工作

日内，决定是否发放《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决定不予发放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一条 《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由发证机关自治区农牧业厅负责年检，也可委托盟市

农牧业局进行年检。种畜禽场应在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期满前三个月提出申请，按本办法规定程

序重新申请办理新证。到期未换证的，《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期满失效，且在两年内不得办理

《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第二十二条 禁止任何单位、个人无《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或者违反《种畜禽生产经营许

可证》的规定生产经营种畜禽及畜禽遗传资源。禁止伪造、变造、转让、租借《种畜禽生产经营许

可证》。  

  

  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和推广、使用的种畜禽必须符合质量标准。旗县级以上种畜禽监督管

理机构负责种畜禽质量检测工作，对合格的种畜禽进行注册登记，核发《种畜禽合格证》。  

  

  销售的种畜禽必须附有经种畜禽监督管理机构或者人员签章的《种畜禽合格证》、种畜系谱，

以及兽医检疫机构出具的《种畜禽健康合格证》。  

  

  第二十九条 旗县级以上农牧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对种畜禽、冷冻精液、胚胎、卵子等遗

传材料生产经营活动实施监督检查，必要时对种畜禽、冷冻精液、胚胎、卵子等遗传材料质量进行

抽查检验。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从事种畜禽、冷冻精液、胚胎、卵子等遗传材料生产经营活动的，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的有关规定处罚。  

  

  第三十一条 盟市农牧业局、旗县级农牧业局核发的《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在核发一个月

内报自治区农牧业厅备案。逾期未予备案的，按无证经营处置。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农牧业厅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